做喜爱自己的事情  

这两天最骄傲的事情就是去幼儿园给孩子们讲故事。

上学期期末家长会的时候，幼儿园老师宣布了这项亲子活动，希望家长主动报名给孩子们阅读好书，让他们养成阅读的习惯。其实身边有朋友在做悦读馆，并希望我的孩子尤其是希望我鼓动我身边的孩子的同学去参加。但我一直怀疑，难道在现代社会连阅读都要奢侈化都要商业化吗？难道我们作为家长的一定要通过掏钱的方式让孩子学习，而不是通过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上的投入进行亲身的示范带动和引领孩子吗？

按照以往的习惯，我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才敢去给幼儿园的孩子们上课，比如上学期的颜色英语课我整整筹划了两周的时间。但这次我决定改变一下。我先去主动向老师承担了任务，将自己逼上了台，然后才去思量具体的方案。

心里不是不惶恐的因为不知道怎么讲选什么书讲孩子才会喜欢。于是去问儿子，然后一起选了一本儿子已经读过几次的叫倒霉的弗兰伯的书，给孩子试讲了一遍，并做了笔记，提了几个问题，希望读完和小朋友们互动。可是总觉得这故事有点短，而且情节性很难单纯用声音表演，用幻灯片的话，又怕会干扰阅读的想象力。

再过了一天，让儿子拆了一包新书，让他挑选一本他喜欢的，可是贪心的他拿了两本，等讲完，我就决定了。名字叫艾美丽和小鬼怪的书吸引了我。所以阅读是讲缘分的，它本身是件有生命的东西。

但是其实我一开始之所以选择这个文本，主要是它可以演绎。靠文本的有趣生动，靠我的声音与肢体动作，我相信可以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但是作者的真正用意我确实是想了一段时间才弄明白的。也许作者是想用小鬼怪影射每个孩子自己，从此也就不必惧怕所谓的鬼怪。因为鬼怪就是我们自己。而书中的艾美丽和小兔子斯加丽就正如父母的角色，不断地耐心帮孩子们解决他们的烦恼，当实在是不厌其烦的时候，也是在道出真相后给予孩子包容和宽慰。

于是我就带着一本书和一袋乒乓球去讲故事了。第一遍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将绘本一页页地展示，因为我想让孩子们自己在脑中勾画；第二次我才一页页地展示并简单地重述故事情节。最后我请求孩子们把他们心目中小鬼怪的形象或者是他们淘气时被父母说成小鬼怪的样子画在乒乓球上。当然，这个我只是请求，因为孩子们是很善忘的，他们也许一出门就忘记他们的任务了。但那有什么关系，从老师在现场拍的相片，我发现，每个听的孩子都很专注，眼神中流露出渴求，这就够了。

能够做让自己喜爱自己的事情真好！！！
